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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四届会议 

议程项目1 7((3) 

任命各附厲机构成员以补空缺，并作出其他任命 

认可投资委员会成员的 1 ^ 

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

报告员：埃添‧尼诺夫先生 

(保加利亚） 

1. 第五姿员会1 9 8 9 年 1 2 月 1 日 第 5 1次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一份说明 

(A/44/104),事关投资委员会因有三名成员的任期将于1 9 8 9年 1 2 月 3 1 

日届满而出现的空缺， 

2. 第五姿员会还收到秘书长的一汾说明 5 / 4 4 / 2 2 ) ,其中秘书长依 

/Ift联合IS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提请大会认可伊夫，奥尔特 

拉马尔先生（瑞士）、伊曼纽尔,努瓦‧奥马博先生（加纳）^于尔根•赖嬋尼茨 

先生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）连1^资委员会成员职务，以1 9 9 0平 1月 1日起， 

任期三年， 

3. 第五委员会以鼓掌方式决定，建议大会认可任命伊夫'奥尔特拉马尔先生, 

伊曼纽尔‧努瓦'奥马博先生湘于尔.裉.赖姆尼茨先生为投资委员会成员，自1 9 

9 0年 1月 1日超，任均三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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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

4.第五姿员会建议大会认可秘书长任命下列人士为投资委员会成员，自19 

9 0平 1月 1日起任期三年： 

伊夫‧奥尔特拉马T、先生 

伊曼纽尔'努瓦 ‧奥马博先生 

于尔根‧赖姆尼茨先生 




